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校、院两级学生会
重要事项及重大活动审核管理制度

为加强对我校校、院两级学生会组织重要事项、重大活动的管理及事前审核，引导学生活动健康、有序发展，保障各项活动的顺利进行，发挥校、院两级学生会各部门开展活动的积极性，构建一个规范化、正规化、高效化的管理模式，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校、院两级学生会组织重大活动的审批和管理主要由同级团委负责。
第二条 活动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的基础上，以丰富校园文化、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基本原则，做到积极、健康、富有吸引力。 
第三条 活动应当旨在提高我校学生的综合能力、文化品位和特色建设，密切联系广大学生，体现最广大学生的意愿。
第四条 学生活动必须有明确的主席团责任人，责任人必须对活动的内容、安全等负责。
第五条 对于带有明显商业性质的活动，如摆卖、促销等，一般不予批准。
第六条 活动申请程序
（一）重要事项及重大活动申请须严格按照申请程序进行，不得出现越级行为。
（二）学生活动的举办须事先就活动内容本身向同级团委口头请示。
（三）请示过后，根据同级团委意见由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充分讨论后再行开展活动流程申请。
（四）活动申请过程中至少于活动开展前20天将《活动申请登记表》交到同级团委办公室。同时还必须提交活动策划书和活动安全工作预案等活动详细情况。
（五）同级团委在5个工作日内对学生会提交的活动申请反馈审批意见。
第七条 活动场地的申请根据举办活动所需场地的不同，向不同的部门申请。使用校内公共场地报学校保卫科审批，需使用课室的活动，向教务部审批。
第八条 一般情况下，活动所需设备由学生会内部自备。
第九条 活动所需经费须严格按照审批预算执行。
第十条 各类宣传资料的内容须经同级团委审核，并接受学校相关部门的审查和监管。
第十一条 举办活动期间所使用的海报、横幅等宣传资料应按党委宣传部和保卫处的有关要求在指定地点进行张贴、悬挂。不得随意在校园内张贴、悬挂宣传资料，不得随意摆放宣传板。
第十二条 必须按申请的内容开展活动，不得擅自改变活动计划，不得随意改变活动内容、形式、规模及范围等。
第十三条 活动结束后，务必在当天撤去所有宣传资料，并保持现场整洁。
第十四条 学生活动原则上在校内开展，如须开展跨校等活动，视情况报政府有关部门和学校有关部门批准。
第十五条 如遇紧急情况，活动项目的负责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处理活动过程中的突发问题，但事后应将详细情况向同级团委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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